
杭州师范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

本科生发展党员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党员质量，促进党员发展工作科学化、规范化，根据

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和《杭州师范大学发展学生党员工作细则》（杭师大组[2020]11

号），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章 实施细则

第二条 入党积极分子需同时符合本细则的基本要求和突出表现两方面，方

可优先推荐为发展对象。

（一）基本要求

1.热爱中国共产党，积极向党组织靠拢，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，无宗教信

仰；遵守校纪校规。

2.入党积极分子考察已满一年，经常向党组织递交思想汇报，一个季度不得

少于 1篇。

3.学习勤奋，成绩合格。学生前一学年综合素质位列班级前 40%。对于大学

一、二年级的学生，要求累计平均学分绩点位列班级前 30%，争取低年级的优秀

学生能入党；大学三年级以上的学生，要求累计平均学分绩点位列班级前 50%。

4.在重点考察期（发展前两个学期）没有不及格科目以及无任何违纪违规行

为。

5.团结同学，和同学相处融洽，所在班级同学支持率不低于 5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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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有特殊优秀表现的和先进事迹的可以优先发展。如在道德风尚、社会工作、

创新创业等其他方面有特别突出事迹的，或在国家、省级各类学科竞赛、科研创

新活动中取得突出成绩的，可优先考虑，知识水平可适当放宽。

（二）突出表现

在学业表现、社会工作、文体活动、学科创新、文章发表、公益实践、文明

守信等方面有突出表现，符合要求者方可被推荐。要求大一、大二符合三项、大

三符合四项、大四符合五项。（其中以第一参赛者在省级及以上一类学科竞赛中

获得三等奖及以上、以负责人获得市级及以上课题立项、以第一作者在二类以上

学术刊物发表论文、获得国家专利等情况，算两项）

1.学业表现：累计平均学分绩点排名在班级前 15%，且在校期间任一学期参

加院、校组织的学术讲座或学习活动 8次及以上。

2.社会工作：在学校、学院、班级等各级学生组织中担任过干部，并获评过

校“优秀学生干部”或校“优秀团干部”。

3.文体活动：在院团委组织的文化、体育、艺术等重要比赛中获二等奖或校

团委及以上单位组织的文化、体育、艺术等重要比赛中获三等及以上奖项不少下

于两次（包括团体）。

4.学科创新：在校级及以上单位组织的学科竞赛、院级及以上单位组织的论

文比赛等中获过三等奖及以上；课题被校级及以上单位立项。

5.发表文章：在市级及以上公开出版报纸、杂志、书籍等刊物或知名的门户

网站发表文章（不少于 500 字）；在三类及以上学术刊物发表论文（参见《杭州

师范大学学术期刊定级指导意见》）；获得国家专利。（以上均限前 3名合作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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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公益实践：重点考察期（发展前两个学期）参加院级及以上单位组织的实

践活动或志愿服务达 80 小时及以上；工商部门注册创业公司；学生应征入伍。

7.文明守信：获得过校“文明寝室”称号；曾有过见义勇为、拾金不昧、文

明修身等行为，受到学校及以上单位表彰。

另外，有特别突出与先进事迹的，经过学院党委研究，可以优先考虑。

第三条 推荐为发展对象的程序

（一）符合条件的入党积极分子向所在党支部递交申请。

（二）在充分听取所在党支部、培养联系人、党员师生代表和群众意见的基

础上，支部委员会讨论确定发展对象人选，并报学院党委。

（三）学院党委对发展对象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一般为 5个工作日。

（四）公示期内，群众对发展对象如有异议或意见，学院党委将进行认真调

查、核实，形成书面材料。

第四条 发展对象推荐工作每学期举行一次，时间分别为 5月和 11 月。

第三章 附则

第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，未尽事宜由学院党委负责解释。

中共杭州师范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党委

2024 年 12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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